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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1 年

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鲁建标字〔2021〕19）的要求，标准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在

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植物精细化养

护；5.其他养护措施；6.智慧养护；7.绿地精细化管理。

本标准由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山东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

山东汇友市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寄送山东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五小纬四路

46－1 号 2 层 218 室，邮编：250000）。

本标准主编单位： 山东省园林绿化行业协会

山东汇友市政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 山东道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吴雯雯 张永亮 王琳琳 柏荣号 宋姝瑶

张永杰 李 湛 董勇男 冯继军 孙金亭

王红磊 闫吉祥 彭建龙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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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进一步提高全省城市园林绿地养护管理水平，巩固和提升绿化建设成

效，促进养护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制定本标准。

1.0.2 城市规划区（含乡镇建成区）内绿地的养护及管理工作可参照本标准。

1.0.3 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山东省现

行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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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精细化养护 fine maintenance

精细化养护是建立在常规养护管理的基础上，以精细化、标准化、科学化、

规范化的思路，通过细化分工，细致管理。实现城市绿化养护工作的全方位覆盖、

高效能管理、合理化成本的城市绿化养护管理行为。

2.0.2 生长势 growth vigor

植物生长的强弱程度，泛指植株的生长速度、干皮和茎叶的色泽及质地所表

明的健康程度、植株茁壮程度、分蘖或分枝的繁茂程度等。

2.0.3 短截 short cut

在树木一年生枝条上选留方向、位置合适且饱满的芽后剪去枝条一部分的修

剪方法。

2.0.4 返青水 green return irrigation

为促进植物正常发芽生长，在土壤化冻后、萌芽返青前对植物进行的灌溉。

2.0.5 追肥 top dressing

植物种植或栽植后，为弥补植物所需各种营养元素的不足而追加施用的肥

料。

2.0.6 冻水 frozen water

为植物安全越冬，在土壤封冻前对植物进行的灌溉。

2.0.7 冠下缘线 lower crown line

由同一道路中每株行道树树冠底部缘线形成的线条。

2.0.8 大树 big tree

落叶和阔叶常绿乔木符合胸径在 20cm 以上，针叶常绿乔木符合株高在 6m

以上或者地径在 18cm 以上的树木均属于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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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园林绿化养护工作包括植物养护、绿地管理两方面。

3.0.2 植物养护工作应包括修剪、灌溉与排水、施肥、有害生物防治、中耕除

草、植物补植、植物防护等。

3.0.3 绿地管理工作应包括植物种植调整、绿地清理保洁、附属设施管理、景

观水体、废弃物处置、档案管理、安全保护等。

3.0.4 根据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水平，将绿地养护质量分为三个等级：一级养护

管理、二级养护管理、三级养护管理。

3.0.5 植物养护类别按照乔木、花灌木、花卉、草坪、绿篱、地被植物、藤本

植物、水生植物、竹类等不同养护种类进行划分。

3.0.6 在养护管理过程中，应根据植物生物学特性、生长阶段、生态习性、景

观功能要求及栽植地区气候特点等选择相对应的养护措施。



4

4 植物精细化养护

4.1 一般规定

4.1.1 植物养护中包括的植物类型分别为乔木、花灌木、花卉、草坪、绿篱、

地被植物、藤本植物、水生植物、竹类等。

4.1.2 各植物类型在养护中涉及的技术措施主要有修剪、灌溉与排水、施肥、

有害生物防治、中耕除草、植物补植、植物防护等。

4.1.3 古树名木的养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

术规范》GB/T 51168 的有关规定。

4.1.4 绿化养护等级技术措施和要求参考下表：

表4.1.4 绿化养护等级技术措施和要求

级别 类别
浇水

（次/年）

防病虫害

（次/年）

修剪

（次/年）

施肥

（次/年）

除草

（次/年）
垃圾处理

一级

乔木 15 7 2 1 3

随产随清

花灌木 15 5 2 1 3

绿篱 10 5 3 1 3

一、二年生草花 15 5 2 2 2

宿根花卉 20 5 4 4 3

草坪
冷季型 25 10 20 5 5

暖季型 15 2 8 4 5

二级

乔木 10 5 1/2 1/2 2

重要道路随产随

清，一般道路日

产日清。

灌木 10 3 1 1/2 2

绿篱 8 2 2 1/2 2

一、二年生花卉 10 5 1 2 2

宿根花卉 15 3 2 3 2

草坪
冷季型 20 7 15 3 4

暖季型 10 2 5 2 3

三级

乔木 8 3 1/5 1/2 1

主要地区和路段

日产日清，其它

地区根据需要突

击清运。

灌木 6 2 1 1/2 1

绿篱 5 1 1 1/2 1

一、二年生花卉 8 2 / 1 /

宿根花卉 10 1 2 2 /

草坪
冷季型 15 3 10 2 2

暖季型 10 1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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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乔木、花灌木

4.2.1 乔木修剪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树木生物学特性、生长阶段、生态习性、景观功能要求及栽培地区

气候特点，选择适当的时期和方法进行修剪；

2 修剪树木前应制定修剪技术方案，包括修剪时间、人员安排、工具准备、

施工进度、枝条处理、现场安全等，做到因地制宜，因树修剪，因时修剪；

3 应遵照先整理，后修剪的程序进行。先剪除无需保留的枯死枝、病弱枝，

其他枝条再按照由主枝的基部自内向外逐渐向上的顺序进行修剪；

4 剪、锯口应平滑，留芽方位正确，切口应在切口芽的反侧呈 45°倾斜；

直径达到 2cm 及以上的剪锯口应进行涂抹伤口愈合剂等保护处理；

5 修剪工具应定期消毒；

6 乔木修剪主要修除徒长枝、病虫枝、交叉枝、并生枝、下垂枝、伤枝及

枯枝和烂头；

7 主干明显的树种，应注意保护中央领导干，原中央领导干受损时应及时

更新培养；

8 针叶树应剪除基部影响景观和安全的垂地枝条，随树木生长可根据需要

逐步适当提高分枝点，阔叶树的修剪根据树形和栽植方式采用相应的修剪方式；

9 群植或片植乔木应适时修剪主干下部侧生枝，逐步提高分枝点。相同树

种分枝点的高度应大体一致，林缘树分枝点应适当低于林内树木，林冠线，林缘

线应整齐划一；

10 道路两侧乔木树冠下缘线的高度应保持基本一致，以不影响车辆行人通

行为宜；

11 路灯、交通信号灯、架空线、变压设备等附近的乔木枝叶应定期修剪，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 75-97 的有关规定。

4.2.2 花灌木类修剪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干式花灌木，应保持内高外低、主干明显，外形自然丰满；丛生式灌

木，主干分明，无杂乱分支；单一树种灌木丛，应保持内高外低或前低后高形态；

多品种的灌木丛，应突出主栽品种，不同品种植物灌丛高度错落有致，外轮廓清

晰可辨，线条自然流畅；造型的灌木丛，应使外形轮廓清晰，外缘枝叶紧密；

2 短截突出灌丛外的徒长枝，应使灌丛保持整齐均衡，下垂枝、病枝、弱

枝、死枝及地表萌生的杂乱蘖枝应及时疏剪；

3 栽植多年的丛生灌木应逐年更新衰老枝，疏剪内膛密生枝，培育新枝，

有主干的灌木，每年应交替回缩主枝，控制树冠，防止树势上强下弱；

4 花落后形成的残花、残果，若无观赏价值或其他需要的宜尽早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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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花灌木以观花和观果之分，修剪除按以上要求或景观设计要求操作外，

还应根据开花习性适时修剪，并注意保护和培养花果枝条。春季开花灌木，在冬

季修剪时，以整形修剪为主，对于生长健壮枝条进行短截，应在 1/3～2/3 处保

留健壮花芽，剪除上部弱枝；

6 夏季开花灌木，应以轻剪为主，达到通风透光的目的。冬季修剪应以剪

除残果，疏剪过密枝，短截开花枝条为主，以利来年促生健壮新枝；

7 一年可多次开花灌木，应在花落后及时剪去败花残果，促其再次开花，

针对观果灌木在花后修剪时，应适当疏果、疏枝，延长观果期；

8 多年生枝条开花灌木，应注意培育和保护老枝，剪除干扰树形并影响通

风透光的过密枝、弱枝、枯枝或病虫枝，逐步培育新枝更替老枝。

4.2.3 乔木、花灌木修剪的安全管理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确保作业机械保养完好，运行正常；修剪工具应坚固耐用，防止误伤；

2 树上高空作业注意安全，作业工人应佩戴安全帽和防护绳，严禁在两株

或多株树体间攀爬，截除大枝应有专业人员指挥操作，沿树缘线放置安全锥及警

示标志；

3 上树梯子应坚固，立地应稳，单面梯应与树身捆住，人字梯中腰应用绳

拴好，角度应适当。五级以上大风不得上高树修剪；

4 修剪后的枝条随修剪随清理；设备摆放应整齐，不能影响交通；

5 在使用直爬梯进行攀登作业，超过 2m 时应加设安全带、防护圈等措施；

6 在高压线附近作业，应注意安全，避免触电，需要时请供电部门配合，

定期修剪高压通道下的植物，严格按照供电部门要求控制植物高度；

7 园林机械使用符合环保标准要求。

4.2.4 乔木、花灌木灌溉与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树木苗源地地区气候特点、土壤性质、植株需水等情况，适时、

适量、以适宜的方式进行灌水和排涝；

2 灌溉的水量应稍大于园林植物的日蒸腾量，使土壤根系层含水量保持在：

沙土为 3%～8%，沙壤土为 6%～15%，壤土为 12%～23%，黏土为 21%～28%。需水

量大的园林植物，其栽植土壤根系层含水量应保持在：沙土为 4.5%～8%，沙壤

土为 9%～15%，壤土为 18%～23%，黏土为 22%～28%；

3 灌溉用水水质应满足树木生长发育需求，严禁使用含有融雪剂的积雪补

充土壤水分；

4 宜采用节水灌溉设备和措施，并根据季节与气温调整灌溉量与灌溉时间；

5 应经常检查喷灌或滴灌系统，确保运转正常。喷灌喷水的有效范围应与

园林植物的种植范围一致，定时开关，专人看管，以地面达到径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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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水车浇灌树木时，应接软管，进行缓流浇灌，保证一次浇足浇透，不

得使用高压水流，不宜在交通繁忙期进行；

7 一天中灌溉的时间应根据季节与气温决定。夏秋高温季节，不宜在烈日

当头的中午喷灌或洒灌，宜在 10 时之前或 16 时之后进行；

8 夏季干燥时，易受日灼的树种应适当进行叶面和枝干喷雾；

9 新植树木应在连续 5年内充足灌溉，土质保水力差或根系生长缓慢树种，

可适当延长灌水年限；

10 浇水树堰高度不低于 10cm，树堰直径，有铺装地块的以预留池为准，无

铺装地块的，乔木应以树干胸径 10 倍左右、树冠垂直投影的 1/2 为准，并保证

不跑水、不漏水；

11 暴雨后应及时排除树木根部周围的积水。可采用开沟、埋管、打孔等排

水措施及时对绿地和树池排涝。绿地和树池内积水不得超过 24 小时；

12 冬季寒冷地区，应适时浇灌返青水和防冻水，并浇足浇透。

4.2.5 乔木、花灌木施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树木生长需要和土壤肥力情况，合理进行施肥；

2 应使用卫生、环保、长效的肥料，以有机肥料为主，无机肥料为辅；应

避免长期在同一地块使用同一种化学肥料；

3 应根据树木种类采用沟施、撒施、穴施、孔施或叶面喷施等施肥方式；

沟施、撒施或穴施均应在施肥后进行一次灌溉。撒施应避免将肥料撒到叶片上；

4 每年宜施肥 2 次～4 次，春秋两季是重点施肥时期。观花木本植物应分

别在花芽分化前和花后各施肥一次；

5 根外追肥宜在早上 10 时之前或傍晚时进行，浓度一般不宜大于 3‰。

4.2.6 乔木、花灌木有害生物防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照“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原则，做到安

全、经济、及时、有效；

2 宜采用生物防治手段，保护和利用天敌，结合昆虫的趋光性，利用黑光

灯杀灭有害昆虫以达到减少虫害的目的；

3 应及时有效地采取物理防治手段，结合修剪技术剪除病虫枝，并集中烧

毁；

4 采用化学防治时，应选择符合环保要求及对有益生物影响小的农药。注

意不同药剂的交替使用；

5 应注意因干旱、水湿、冷冻、日灼、风害、缺肥等所致生理性病害的防

治；

6 应按照农药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喷洒药剂时应避开人流活动高峰期，作

小小少年
根据山东省平均气温进行时间界定

小小少年
根据《园林绿地养护管理技术规范》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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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必须做好防护措施。

4.2.7 乔木、花灌木中耕除草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乔木、花灌木生长期，应经常进行中耕，使表层种植土壤保持疏松，并

具有良好的透水、透气性；

2 中耕可以平衡土壤的旱涝，干旱时浅锄，防止水分过多蒸发；水涝时，

适当深锄，防止土壤板结，加快土壤水分的蒸发；

3 根据植物的种类及所处的生长阶段不同，可采用手工拔除、物理或化学

除草方法进行；

4 除杂草应避免使目的植物的根系受到伤害或裸露；

5 使用化学方法除杂草时，应根据所栽培的目的园林植物和杂草种类的不

同，选择适当的药剂，严格按照说明操作。同时严禁药剂飘散到园林植物的叶片

和嫩枝上；

6 对乔木、花灌木树堰的中耕应保证树堰的完整性，形状基本一致。

4.2.8 树木的调整与补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发生以下类似的情况可以进行调整：

1）因植株过密导致移植或间伐；

2）对人或构筑物构成危险的植株的去除；

3）配合城镇建设所必需的树木移植；

4）自然死亡树木的移植、去除；

5）对生长环境不适或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树木移植与补植。

2 补植与改植时，宜选用与原有种类一致，规格、树形相近的树木。

4.2.9 乔木、花灌木的防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汛期或台风来临前应对浅根性、树冠庞大、枝叶过密等抗风能力弱的乔

木进行加固或修剪，并针对易积水的绿地及时采取防涝措施；

2 寒冷天气，应对易受低温侵害的植物采取搭设风障、主干涂白、缠绕草

绳或无纺布、根基部培设土堆等防寒措施。降雪地区主要路段可结合防寒设置围

挡，防止融雪剂危害植物；

3 高温天气，易受高温危害的树木应避免太阳直射，采取遮阴、缠草绳、

地面喷水等降温措施预防日灼；

4 应及时清除对树木有害的寄生植物及杂草；

5 树体上的孔洞应及时使用具有弹性的环保材料填充封堵，填充材料的表

面色彩、形状及质感宜与树干相近。

4.2.10 乔木、花灌木的养护质量等级标准应符合附录 A中的要求。

4.3 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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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花卉养护修剪的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分枝特性应适时摘心扩大株冠；观花植株应适时摘除过早发生的花

蕾或过多的侧蕾。叶片过密影响开花结果时应摘去部分老叶和过密叶。花谢后应

及时去除败花，残果和枯叶；

2 宿根花卉根据生长习性和用途应适时摘心、除芽。休眠期应及时剪除残

留的枯枝、枯叶，生长初期应及时剪除多余萌蘖。栽植多年后适时分株栽植；

3 球根花卉根据不同的品种，花后及时清理种球，选择合适场所进行储存；

4 修剪不宜在雨后立即进行。

4.3.2 花卉灌溉与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浇水应避免冲刷花朵；浅根性花卉浇水时应避免冲刷植物根系。干燥炎

热时应及时分时段浇水，寒冷地区的宿根花卉应注重返青水、防冻水的浇灌时期

和灌水量；

2 草花浇水应做到见干即浇。在春、夏季应尽量避开中午炎热时间段，尽可

能安排在清早和傍晚时分进行浇水；

3 应维护排水设施的完好，并注意及时排涝。

4.3.3 花卉施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不同植物种类（品种）的生长期和开花期进行适当追肥，通常每

个生活周期内应重点追肥 3次～4次；

2 追肥宜采用缓释性的长效肥料，也可采用水肥，必要时也可适当进行叶

面追肥；

3 花卉发芽展叶后及花后，宜使用氮肥，促进植物枝叶生长；花前施用磷

钾肥，促进植物成花；开花期不宜施肥，避免落蕾、落花、落果；

4 时令草花的栽植，在更换时对土壤施用草炭土进行有机质补充，并进行

土壤杀虫灭菌，保证新植株的正常生长。

4.3.4 花卉有害生物防治，参照本标准第 4.2.6 条执行。

4.3.5 花卉中耕除草的原则、时期、方法，参照本标准第 4.2.7 条执行。

4.3.6 花卉的补植应在生长季及时清理死株，并按原品种、规格补植，一、二

年生花卉花谢后失去观赏价值的应及时更换，保证优良的景观效果。

4.3.7 冬季寒冷地区，草本花卉可用覆盖塑料薄膜、培土等方式进行防护。

4.3.8 花卉的养护质量等级标准应符合附录 B中的要求。

4.4 草坪

4.4.1 草坪修剪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修剪前草坪草应保持干爽，避免在正午阳光直射，阴雨天、病害流行期

不宜修剪；

小小少年
根据《花卉养护技术要求》花卉施肥应符合是规定

小小少年
根据《花卉养护技术要求》花卉施肥应符合是规定



10

2 草坪修剪前进行场地清理，将草坪上的石砾、树枝等杂物清除，以防损

坏机械刀口,保证刀片锋利。修剪前对刀片进行消毒，防止病菌扩散；

3 每年 2-4 次采取疏草、打孔、划条、刺孔等措施，及时清除枯草层，打

孔后清除打出的芯土、草根，并及时填砂，加快根系萌发；

4 每次修剪高度原则上不宜超过草高的 1/3，避免过低修剪伤及草根，入

冬后最后一次修剪也不宜过低，已保护根部顺利过冬；

5 同一草坪，应避免多次在同一行列、同一方向修剪；

6 适时修剪，防止草坪抽穗，修剪下的草屑应及时清理；

7 草坪和其他植物界线应清晰，边部进行切草边作业，边线应顺畅，与植

物带间距不应大于 10cm。

4.4.2 草坪灌溉与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温干旱季节每 5日～7日早晚各浇 1次透水，湿润根部达 10cm～15cm。

其他季节根据栽植土壤保水性能适时浇灌，保持土壤有一定的湿度为宜。地面不

能有超过 1小时的积水。雨季应注意排水；

2 在冬季应根据天气和温度情况适时浇水；易发生病害的季节，不宜傍晚

浇水，宜在上午没有露水时浇；刚修剪完的草坪，不宜立即浇水。

4.4.3 草坪施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在修剪 3日～5日后进行，施肥应均匀，施后及时灌水；

2 每年 4月至 8月应重点施肥，必要时可进行根外追肥；

3 生长季节草坪草色泽暗淡、发黄、老叶枯死时需补充氮肥；叶片发红或

呈暗绿色时应补磷肥；植株节间缩短、叶脉发黄、老叶枯死时，应补钾肥。干旱

季节草坪应少施氮肥，多施磷钾肥。春、秋季施肥，以氮、钾肥为主；夏季以钾

肥为主，少施氮肥。

4.4.4 化学除草需经小面积试验后方可大面积应用。手工拔草或锄草必须将杂

草连根清除。杂草过多又无法除去时，或草坪已不适应环境时，应及时更新或重

建。

4.4.5 使用剪草机（车）、割灌机、打孔机等机械，应进行岗前培训并按照相

应的规程操作。大型机械使用过程中，应对施工现场进行围合与标示。

4.4.6 三年生以上草坪应根据生长状况适时打孔；应及时清除打出的芯土、草

根，并撒入营养土或沙粒。

4.4.7 应选用与原种类相同的草种对损坏或死亡的部分及时补植。

4.4.8 草坪的病害防治应以促壮和预防为主，打孔、梳草、通风、改善排水条

件，减轻土壤紧实等均有利于控制病害。成坪草坪茎叶喷雾或灌根的首次施药，

宜选择在春末或夏初。

小小少年
在《草坪养护管理》草坪地每年需打孔、叉土通气1-2次，促进根系旺盛生长。打孔、叉土通气最佳时间在每年的早春。

小小少年
《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标准》中的草坪养护管理技术措施及要求

小小少年


小小少年
在《草坪养护管理》一般在高温干旱季节每5-7天早晚各浇1次透水，湿润根部达10-15cm。其他季节浇水以保护土壤根部有一定的湿度为宜，但浇水时最好采用多向喷并没有喷灌，保持灌溉均匀，节约用水，同时又清除了草面灰尘。

小小少年


小小少年
《树木草坪绿化施肥服务标准 》每年4月份是草坪施肥最重要的时期;其次夏季也应重点施肥;初春和晚夏亦应根据需要进行施肥。必要时可进行根外追肥。 

小小少年
为草坪养护一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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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草坪的养护质量等级标准应符合附录 C中的要求。

4.5 绿篱

4.5.1 绿篱养护修剪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绿篱的修剪应轮廓清晰、线条流畅、基部丰满；相同品种高度一致，不

同品种错落有致；侧面上下垂直或上窄下宽。每年整形修剪次数不限，但不得有

超过 10cm 的徒长枝；

2 道路交叉口及分车绿化带中的绿篱的修剪高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

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 75-97 的规定；

3 生长旺盛的绿篱植物每年整形修剪至少 4 次，生长缓慢的绿篱植物每年

整形修剪至少 2次；

4 绿篱每次修剪高度同前一次修剪基本保持一致，两次修剪高度差不宜超

过 1cm；

5 修剪后残留绿篱面的枝叶应及时清除干净。

4.5.2 灌溉与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应按本标准第 4.2.4 条执行。

4.5.3 施肥方式、方法应按本标准第 4.2.5 条执行。

4.5.4 有害生物防治防治应参照本标准第 4.2.6 条执行。

4.5.5 绿篱中耕除草的原则、时期、方法，参照本标准第 4.2.7 条执行。

4.5.6 绿篱的调整与补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栽植过密导致长势弱的植株进行移植；

2 补植与改植时，应按设计要求，使用同品种、同规格的苗木。补栽的单

株灌木与已成形的灌木高度相差不得超过 5cm，绿篱高度相差不得超过 10cm。

4.5.7 绿篱的防护应参照本标准第 4.2.9 条执行。

4.5.8 绿篱的养护质量等级标准应符合附录 D中的要求。

4.6 地被

4.6.1 地被植物包括多年生低矮草本植物、适应性较强的低矮、匍匐的灌木等。

4.6.2 地被植物的修剪按相应种类进行，低矮、匍匐型的灌木一般以保持现有

形态为主，及时修剪掉徒长枝、枯死枝和病枝等。

4.6.3 灌溉与排水应参照本标准第 4.3.2 条执行。

4.6.4 施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不同植物种类的生长期进行适当追肥，通常每个生活周期内应重

点追肥 3次～4次；

2 追肥宜采用缓释性的长效肥料，也可采用水肥，必要时也可适当进行叶

面追肥；

3 地被植物发芽展叶后，宜使用氮肥，促进植物枝叶生长。

小小少年
《园林绿化管理技术规范》中园林绿化管理技术规范：绿篱及色带每次修剪高度同前一次修剪基本保持一致，高度差不超过1cm。

小小少年
植物种植方案及质量保证措施中补栽补栽应按设计方案使用同品种，同规格的苗木。补栽的苗木与以形成的苗木乔木胸径相差不能超过0.5cm，灌木高度相差不能超过5cm，色块灌木高度相差不能超过1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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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有害生物防治应参照本标准第 4.2.6 条执行。

4.6.6 地被中耕除草的原则、时期、方法，参照本标准第 4.2.7 条执行。

4.6.7 地被的补植应在生长季及时清理死株，并按原品种、规格补植。

4.6.8 冬季寒冷地区，地被可用覆盖塑料薄膜、培土等方式进行防护。

4.6.9 地被的养护质量等级标准应符合附录 E中的要求。

4.7 藤本植物

4.7.1 藤本类养护修剪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棚架上的藤本，应及时牵引，疏剪过密枝、干枯枝，使枝条均匀分布架

面。沿街棚（篱）架和立交桥上的藤本植物，其下垂藤蔓影响行车安全的应及时

修剪；

2 吸附类藤本，应及时剪去未能吸附且下垂的枝条；

3 匍匐于地面的藤本植物应视情况定期翻蔓，清除枯枝，疏除老弱藤蔓；

4 钩刺类藤本，可按灌木修剪方法疏枝，生长势衰弱时，应及时回缩修剪；

5 观花藤本植物应根据开花习性适时修剪，并注意保护和培养开花枝条，

花后及时剪除败花残果并整形修剪。

4.7.2 灌溉与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应按本标准第 4.2.4 条执行。

4.7.3 藤本植物施肥方式、方法应按本标准第 4.2.5 条执行。

4.7.4 藤本植物有害生物防治应参照本标准第 4.2.6 条执行。

4.7.5 藤本植物中耕除草的原则、时期、方法，参照本标准第 4.2.7 条执行。

4.7.6 藤本植物的调整与补植宜选用与原有种类一致，规格相近的植物。根据

不同植物的攀缘特点，采取牵引措施或设置网架等辅助设施让其迅速、均匀地生

长。

4.7.7 藤本植物的防护应参照本标准第 4.2.9 条执行。

4.7.8 藤本植物的养护质量等级标准应符合附录 F中的要求。

4.8 水生植物

4.8.1 水生植物修剪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生长期阶段应及时清除水面以上的枯黄部分，超出设计景观范围的植株

及叶片，应及时清理；

2 同一水池中混合栽植的，应砌筑挡墙严格控制不同品种的生长空间；及

时去除繁殖过快的种类，保持主栽种优势。

4.8.2 水生植物应根据植物种类及时灌水、排水，并保持合理水位。

4.8.3 水生植物施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以有机肥为基肥，点状埋施于根系周围淤泥中。追肥以复合肥为主，叶

面施肥可使用化学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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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盆栽水生植物可在冬季拿出水面，开春前补施一次基肥，新叶长出后再

移入水中；

3 观花水生植物，每年至少追肥 1次，点状埋施于根系周围淤泥中。

4.8.4 水生植物有害生物防治应选用对水生生物和水质影响小的药剂，水源保

护区内严禁使用农药。

4.8.5 易被水中生物破坏的水生植物，宜在栽植区设置围网或砌筑栽植池。

4.8.6 水生植物的养护质量等级标准应符合附录 G中的要求。

4.9 竹类

4.9.1 竹类的养护修剪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照去老留幼、去弱留强、去小留大的原则，根据生长状况和景观要

求，于晚秋或冬季进行合理间伐或间移；

2 笋期阶段应及时去除弱笋和超出景观范围的植株；

3 应将衰弱、已死亡和已开花的竹蔸挖除，挖除后的空隙应及时用富含有

机质的熟土填充。应及时清除枯死竹竿和枝条，砍除病竹和倒伏竹；

4 降雪和台风活动频繁地区，过密竹林宜适当钩梢；

5 暴雪后及时晃掉过密竹梢上的积雪，以防压断竹竿；

6 同一地块不同品种的竹子之间在地下砌筑高 50 公分挡墙，防止竹类植物

根部混绕。

4.9.2 竹类灌溉与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植竹 2年内应及时浇水、排涝，浇灌时应浇足浇透；

2 成林竹应浇足返青水、催笋水、拔节水和孕笋水。雨后应及时排涝，过

于干旱时应适当喷水。

4.9.3 竹类施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植竹宜每年于 3月上中旬、6月上旬各追肥一次，11 月中下旬施基肥

一次；

2 成林竹宜在每年的 4月～6月份施肥 1次～2次，肥料应以有机肥为主；

3 施肥方式、方法应按本标准第 3.2.6 条执行。

4.9.4 竹类有害生物防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害生物防治的原则、方法应按本标准第 3.2.6 条执行；

2 应以控制红蜘蛛、蚜虫等为主，掌握虫情发展规律，及时防治；

3 竹林应加强抚育管理，保留适当密度，使其通风透光、生长健壮；

4 竹林中缠绕杂草需及时清理。

4.9.5 竹类植物中耕除草的原则、时期、方法，参照本标准第 3.2.7 条执行。

4.9.6 竹类植物的养护质量等级标准应符合附录 H中的要求。

小小少年
在水生植物种植施工方案中.追肥一般在植物的生长发育中后期进行。可用浸泡腐熟后的人粪、鸡粪、饼类肥，一般需要2-3次。根据实际情况，界定为不少于1次/年。

小小少年
根据实际施工经验进行制定，防止竹根蔓延

小小少年
《竹类养护技术要求》竹类灌溉与排水应符合下列规定：新植竹2年内应及时浇水、排涝，浇灌时应浇足浇透

小小少年
《竹类养护技术要求》竹类施肥应符合下列规定：新植竹宜每年于3月上中旬、6月上旬各追肥一次，11月中下旬施基肥一次。

小小少年
《竹类养护技术要求》竹类施肥应符合下列规定：成竹林宜在每年的4～6月份施肥1～2次，肥料以有机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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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养护措施

5.1 冬季养护

5.1.1 植物冬季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北方地区每年 11 月初开始对植物进行冬季防护，方法有浇防冻水、树干

涂白、根部培土、草绳或棉毡缠干，覆膜，搭风障等措施；

2 相对于有些耐寒性稍差的边缘树种及珍稀树种，在栽植后 1年～3年内，

需采取一定的防寒措施使其逐步适应当地气候，如对节白蜡（Fraxinus

hupehensis Chu, Shang et Su）、乌桕（Sapium sebiferum (L.) Roxb.）、榉

树（Zelkova serrata (Thunb.) Makinoz）、桂花（Osmanthus sp.）、玉兰

（Yulan Magnolia）、石楠（Photinia serrulata Lindl.）等；新栽植苗木比

较弱的也应进行防寒；

3 防护时间应在每年每年公历 10 月 23 日左右前后开始防护，每年公历 4

月 5日前后可撤防护。山东地区初冬会有早霜冻，开春会有倒春寒，应根据当年

气候条件灵活调整。

5.1.2 防寒物资准备应根据栽植地环境条件、苗木栽植时期、苗木抗寒能力等，

制定各类苗木具体防寒措施，提前作出物资购置计划。

5.1.3 植物防寒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秋植苗木及耐寒性稍差且树皮薄的苗木，栽植当年及 2 年～3 年，应在

上冻前用草绳、无纺布或防寒棉毡条缠干保护；

2 不耐寒桩景树如榔榆等，树干全部用草绳加保温膜缠干，桩景树的小枝

上下两面，应用保温膜包裹，根部用土压实以防漏风；

3 苗源为长江流域及以南的苗木，需缠至当年生枝条 10cm 处，草绳外面还

应缠一层保温膜，以确保苗木安全越冬。经过嫁接的苗木应将草绳及薄膜缠至嫁

接口以上，应自树干基部向上无间隙缠紧、缠牢，一般乔木树种可缠至干高 2m

或至分枝点，当年栽植的应缠至主枝长度的 1/2；

4 做防护时应草绳或棉毡包裹树皮，薄膜包裹在外部；

5 防冻水浇灌应在日平均气温 3℃，土壤“夜冻日化”时进行。鲁中地区

多自 11 月中旬开始，11 月下旬至 12 月初完成，草坪浇灌防冻水应于 12 月 5 日

前结束。如草坪面积大，因浇灌防冻水过早而出现干旱现象时，应在土壤封冻前

再及时补灌水；

6 对于铺栽及播种较晚的草坪，根系较浅。当冬季表层干土层达到 5cm 时，

应于 1月中、下旬，选温暖天气的中午适时补灌水，以补充土壤水分；

7 为保证防冻水能够灌透，乔木开穴直径不小于 100cm～120cm，灌木不小

于 80cm，灌水围堰高 15cm～20cm；对有地形起伏的坡顶和坡度较大的斜坡绿地，

小小少年
根据山东省部分冬季寒冷地市制定

小小少年
在《绿化工程冬季施工方案》中对于园林中如何浇好防冻水中来确定

小小少年
《苗木冬季保温防寒措施养护手册》中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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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自坡顶连续多次进行小水浇灌，直至灌透为止；

8 草坪浇灌防冻水后，应严加防护，防止游人及养护人员随意踩踏；

9 持水深度以乔木不低于60cm，灌木不低于40cm，草坪不低于15cm～20cm，

宿根地被植物不低于 20cm 为宜；

10 秋植的大规格苗木以及 12 月中旬栽植的苗木，待灌防冻水后树穴土面

略干时，用略大于土球直径的薄膜覆盖，然后培土防寒；

11 当年 8月份以后定植的大乔木、宿根地被植物，浇灌防冻水后必须培土

防寒；

12 乔木根部培土高度需满足 40cm，灌木根部培土高度需满足 20cm，宿根

地被根部培土高度需满足 10cm；

13 耐寒性差的树种，应对树冠可喷施防冻保湿剂。

5.1.4 搭设风障、防寒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年栽植较晚的阔叶常绿树种及耐寒性稍差或边缘珍稀的树种，应设防

寒棚越冬；耐寒性稍差及边缘的树种栽植后 3年内应设风障防寒越冬；

2 风障应设置在迎主风方向三面或四面搭设，距乔木树种 0.5m，距灌木

0.2m，风障高度一般应高于树冠 15cm～20cm；

3 一般乔木树种。风障立柱直径 7cm～8cm，长度应视植株高度而定，每隔

1.5m～2m 设置一根，填埋深度不少于 40cm，填埋时应分层夯实，可将立柱直接

与楔入地下的锚桩固定；

4 风障外侧应用无纺布围裹，无纺布应拉紧，用麻绳或尼龙草绳与立柱、

横向竹竿固定，下部留有 25cm～30cm 宽无纺布，用土压实；

5 长度较大的风障，对应一侧每隔一根立柱，用一根深埋 40cm～50cm 的长

竹竿，呈 60°角与立柱绑牢，撑杆与对面的斜拉钢丝交错排布；

6 色块及绿篱植物。新栽植的耐寒性稍差的植物，可在迎主风方向设三面

风障。色块及绿篱宽度较大的，需在内侧加设木桩支撑，中心木桩应高于外侧，

接近地面处的无纺布用竹竿缚牢并压实；

7 分车带绿篱需设四面风障，当年栽植的应搭建防寒棚。风障应距苗木

10cm～15cm，立柱使用方木桩或松木桩，木桩顶高出枝梢 15cm～20cm，间隔

1.2m～1.5m 设置一根，木桩两端用粗竹竿横向连接固定；

8 球类植物，可用两头削尖的竹条，交叉插于球体四侧，弓顶距冠顶 15cm，

侧面距植株 10cm，竹条插入土中 12cm～15cm，然后覆无纺布；

9 风障应架设牢固、整齐、美观，支撑杆整齐、一致，风障上部不露树梢，

下部紧贴地面；

10 风障、防寒棚架设过程中，应认真检查每一道工序，质检不合格的，不

小小少年
《苗木冬季保温防寒措施养护手册》中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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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操作。风障骨架应架设牢固，以人为晃动基本无动为准。无

纺布接口需压边缝制牢固，不开缝。无纺布与支撑杆缝制固定，接近地面处的无

纺布用竹竿缚牢并用土压实。

5.1.5 撤除防寒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寒设施不应撤除过早，避免发生倒春寒对植物产生伤害。春季应根据

树木抗寒能力和天气状况，适时撤除防寒设施；

2 易发生干腐病、溃疡病、腐烂病、流胶病，需要喷洒石硫合剂的缠干越

冬苗木，宜在春分前撤除树干包裹物，以便及时喷洒杀菌剂；

3 缠有两层包裹物的苗木，应分次分层撤除。4 月中旬先撤去缠干外层的

塑料薄膜，待芽膨大时再将草绳全部撤除；

4 树干直接缠薄膜防寒的，最晚应于 4月底前全部撤除；

5 风障应于 3月中下旬至 4月上旬陆续撤除。绿篱防寒棚撤除工作，可在

3月中下旬晴天进行。在气温基本稳定、苗木开始萌芽时再将其全部撤除；

6 常绿植物应于四月中上旬，芽萌动后展叶前撤除风障。撤除的防寒材料

应分类打捆，及时运回，以备日后使用；

7 覆地膜越冬的苗木，应于早春在土球南侧打 2 个～3 个孔，以后每周增

加打孔数量，4月初在气温基本稳定时，观察树木萌芽后将覆膜全部撤除。

5.2 大树养护

5.2.1 大树水分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各树种对水分的不同要求，应制定浇水方案，根据树体生长状态和

天气情况进行合理浇灌；

2 干旱季节，浇水面积应不小于树冠投影面积，浇水应浇足浇透，浇水的

深度应在 60cm 以上；

3 浇灌时需与地被、绿篱、草坪等植物区分，保证周围植物浇水作业时，

大树根部避免重复浇灌受涝；

4 在气温过高、日照强烈、空气湿度小、蒸腾强度大、尘埃严重时，应采

用叶面喷雾，有条件的可以安装自动微喷系统。

5.2.2 肥料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肥应根据树木实际生长环境和生长状况采用不同的施肥方法，保持土

壤养分平衡。应以使用有机肥为主，无机肥为辅，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

2 土壤施肥每年进行 1 次～3 次，结合找根法开沟施肥，以缓释肥为主。

在早春或秋后进行。施肥量应根据树种、树木生长势、土壤状况而定，一般施肥

沟尺寸（深×宽×长）为 0.3m×0.7m×2m 或 0.7m×1m×2m。

5.2.3 土壤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小小少年
《古树名木管理与养护标准》中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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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年至少进行 1 次松土，松土时针对采取措施避免伤及根系。条件允许

时可设置施肥沟，施有机肥和生物肥，改善土壤的结构和透气性；

2 针对土壤条件差的大树，应采取换土处理，在树冠投影范围内，换土深

度不少于 1m，每次换土面积不大于树冠投影面的三分之一；

3 针对排水不良的大树，应挖深 2m～3m 的排水沟，下层填以大卵石，中层

填以碎石和粗砂，再盖上无纺布，上面掺细砂和园土填平，使排水顺畅；

4 大树下配植的植被应优先选择有益于土壤改良和大树生长的地被植物。

5.2.4 大树复壮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叶面肥喷施每年进行 2 次～5 次，应遵守营养均衡原则，根据不同树种

和营养诊断结果确定肥料比例，追肥一般在阴天、早晨或傍晚进行；

2 采用插瓶、吊袋、加压施肥或用微孔注射的方法进行施肥，肥料配方应

根据营养诊断结果制定，可根据需要加入适量生长调节剂，也可使用市面上销售

的注干施肥液，但均应经试验后使用。

5.3 立体绿化

5.3.1 垂直绿化形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墙面绿化应包括建筑墙面绿化，内廊、屋檐、女儿墙绿化和专类墙园等

绿化形式；

2 棚架绿化应包括景观廊架、罩棚等绿化形式。植物布置与棚架的功能和

结构密切相关；

3 坡面、台地绿化应包括大自然的悬崖峭壁绿化、土坡岩面绿化以及城市

道路两旁的坡地、堤岸、桥梁护坡等绿化形式；

4 城市桥体绿化应包括桥梁立柱绿化造景，天桥的桥面边缘设置绿化槽等方

式。

5.3.2 垂直绿化养护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栽植后应及时浇水；新植和近期移植的各种攀缘植物，应连续浇水，直

至植株不灌水也能正常生长为止；

2 垂直绿化植物生长期应松土保墒，保持土壤持水量 65%～70%；

3 攀缘植物根系浅，占地面积少，应在土壤保水力差或天气干旱季节适当

增加浇水次数和浇水量；

4 新植苗木发芽后应做好植株生长的引导工作，牵引的目的是使攀缘植物

的枝条沿依附物不断伸长生长。应注意栽植初期的牵引，使其向指定方向生长；

5 对攀缘植物的牵引应设专人负责。从植株栽后至植株本身能独立沿依附

物攀缘为止；

6 新栽苗在栽植后两年内应根据其长势进行追肥；

小小少年


小小少年
在叶面肥的种类及用法大全中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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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针对长势较差、恢复较慢的新栽苗或要促使快长的植物可采用根外追肥；

8 修剪宜在每年 5 月、7 月、11 月进行，修剪可按下列方法进行，栽植 2

年以上的植株应对上部枝叶进行疏枝以减少枝条重叠，并适当疏剪下部枝叶；

9 对墙面、花架等攀缘植物应经常进行修剪，保持其整齐性；

10 中耕除草除草应在夏、秋整个杂草生长季节内进行，以早除为宜，除草

应对绿地中的杂草彻底除净，并及时处理，在中耕除草时不得伤及植物根系；

11 对各种不同的病虫害的防治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无公害药剂或高效低

毒的化学药剂；

12 为保护和保存病虫害天敌，维持生态平衡，宜采用生物防治；

13 通过合理修剪，剪除病死枝，疏剪过密枝使植株通风透光，达到减少病

虫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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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智慧养护

6.1 自动监控系统

6.1.1 自动喷灌系统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养护过程中应增加自动灌溉系统，系统检测现场土壤湿度、pH 值等信

息，反馈数据资料，人工远程通过 APP 调节浇灌量以及频次；

2 针对固定型喷灌系统管道都应敷设在地表以下，喷头位置固定。便于使

用和管理，不影响园林景观，不妨碍绿地养护，使用寿命较长；

3 移动型喷灌系统的部分或所有管道应敷设在地表以上，喷头位置可移动，

施工过程对原有绿地的损坏程度小；

4 喷灌系统组合平均喷灌强度的最大值应符合表 6.1.1—1 给出不同土壤

质地的最大允许喷灌强度；

5 若现场存在地面坡度，喷灌系统组合平均喷灌强度的最大值应符合下表

6.1.1—2 给出的折减率。当地面有良好的植被覆盖时，最大允许喷灌强度可适

当提高，但不宜超过 20%；

表 6.1.1—1 各类土壤质地和最大允许喷灌强度 (mm/h)

土壤类别
地面坡度（％）

＜5 5～8 9～12 12～20 >20

砂土 24 20 14.4 9.6 6

砂壤土 18 15 10.8 7.2 4.5

壤土 14 12 8.6 5.8 2.6

壤粘土 12 10 7.2 4.8 2

粘土 10 8 5.8 2.8 2.4

表 6.1.1－2 最大允许喷灌强度随地面坡度的折减率

地面坡度 允许喷灌强度折减率（%） 地面坡度 允许喷灌强度折减率（%）

＜5 10 13～20 60

5-8 20 ＞20 75

9-12 40

6 喷灌均匀系数与单喷头水量分布、工作压力、布置方式、竖管安装角度、

地面坡度和风速、风向等因素有关，一般不应低于 75%；

7 为保证喷灌均匀度达到要求，在同一个轮灌区里应选择同一种喷头。当

采用旋转喷头时，为保证喷灌均匀度，应考虑不同旋转角度喷嘴的级配问题。一

小小少年
根据国标：《节水型园林绿地灌溉技术规程》中数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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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旋转角度为 900°、1800°和 3600°喷嘴的出水量比例应近似为 1:2:4；

8 雾化指标是指喷头的设计工作压力和主喷嘴直径之比。表 6.1.1—3 给出

喷嘴孔口为圆形且不带碎水装置喷头的雾化指标；

表 6.1.1－3 雾化指标

植物种类 雾化指标 植物种类 雾化指标

草坪、苗木 2000～3000 花卉 4000～5000

9 喷灌系统一般应采用 PVC 或 PE 管材和管件。如果选用的喷头对水质无严

格要求，也可采用热镀锌管；

10 所选管材和管件的物理、化学性能应承受喷灌系统的设计工作压力。管

材允许工作压力应大于喷灌系统正常工作压力的 1.5 倍，但不应小于 0.63MPa；

11 在设计埋深条件下，地埋管道在车辆等外荷载的作用下管材的径向变形

率不得大于 5%；不同土质的渗水管适宜埋深：壤土为 50cm，粘土为 45cm，砂土

为 40cm。渗水管埋深一般应在 40cm 以下，以免被深耕机具工作时破坏；

12 管材尺寸应均匀一致，壁厚误差不大于 5%，管材和管件的配合公差应

满足连接要求；

13 管道应内壁光滑，水流阻力小，输水能力强，密封性能好，在设计工作

压力和环境条件下，连接部位应具有良好的水密封性；

14 管道材料应化学性能稳定，耐土壤化学物质的侵蚀，抗老化，使用寿命

满足喷灌系统的设计要求；

15 管网布置干管走向应与地块轴线一致。当地形长宽比接近 1时，干管走

向应尽量使干管与支管正交；

16 有地貌造型的喷灌区域，应使支管与等高线平行，干管顺坡而下。如果

地形坡降远大于干管的水力坡降，应在适当位置设置减压阀或采用小管径管道，

干管末端设泄水井，确保冬季顺利泄水；

17 在同一个轮灌区里，任意两个喷头间的设计压差应小于 20%；

18 喷头的布置形式有矩形和三角形两种，可根据喷灌区域的形状选择；

19 绿地的喷灌系统，喷头与管道的连接可采用 PVC 立管连接，也可采用铰

接杆连接；

20 喷灌区域边界处喷头的安装位置应尽量靠边，但应留够一定的安装距

离，一般以 10cm～30cm 为宜。喷头与树木、草坪灯、音箱、果皮箱等物体的距

离应该大于其射程的一半；

21 草坪中地埋式喷头的安装高度，应该使其顶部与草坪根部平齐；灌木中

地埋式喷头的安装高度，应该使其顶部与灌木的养护高度平齐。

小小少年
根据《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施工验收与运行维护标准》绿化屋顶灌溉系统材料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给水系统应进行水压实验，实验压力为工作压力的1.5倍，且不应小于0.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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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土壤监控系统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壤监测的布点数量应满足样本容量的基本要求，一般要求每个监测单

元最少设 3个点；

2 区域土壤环境调查可从 5km、10km、20km、40km 中选择网距网格布点，

区域内的网格结点数即为土壤采样点数量。

6.2 无人机养护管理

6.2.1 植保无人机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我国通用轻小型农用植保无人机可挂载 5L～20L 的药箱，喷幅在 5m～20m

之间，可适用于不同的施药条件，喷雾作业效率高达 6ha/h。表 6.2.1—1 给出

植被无人机性能参考指标；

表 6.2.1—1 植被无人机参考指标

类型 参考参数

最大起飞重量 34KG

最大药品载荷 18KG

飞机自重 11KG

飞机药箱容量 16L

飞行高度 应小于 30m

飞行半径 应小于 5000m

飞行时间 20min～25min

飞行速度 1m/s～20m/s

作业喷幅宽度 4m～8m

作业续航时间 满载时 15min～22min

喷洒流量 3L/min～8L/min 双水泵可调节

雾化点大小 60μm～90μm

安全起降风速 应小于 7 级

2 在植保无人机使用时飞行高度与速度需按照使用说明进行操作；

3 植保无人机的农药药液在液泵的压力作用下从药箱通过管路到达喷头，

喷头应保证距离植被 0.5m～1m；

4 飞行时应远离人群，不允许田间有人时作业；

5 操作飞机之前，应检查飞机的电池和遥控器的电池电量是否充足，应保

证电池电量充足。垂直飞行应远离障碍物 10 m 以上，平行飞行应远离障碍物 5 m

以上；

6 在每次飞行前应先对对讲机进行测试，测试信号的强弱和语音的清晰程

度；

小小少年
根据大疆植保无人机说明手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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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严禁在雨天或有闪电的天气下飞行；

8 必须保持飞机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飞行，飞机飞行时应离操控手 10 m

以上距离，机头不得正对自己或他人；

9 随时注意观察喷头喷雾状态，发现有堵塞的情况应及时更换，并将更换

下来的喷头浸泡在清水中，以免凝结；

10 主副操控手交换操作时，应将遥控器模式由个人状态恢复到原始状态，

并将飞机的现时状态交代清楚；

11 作业结束后应先解除动力电池连接，再解除控制电路连接,最后关闭遥

控器，应遵循先接后解的原则。

6.2.2 无人机养护监控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无人机巡查系统可以对枯死木、变色树、异常林分进行精确定位，采集

有效的影像资料，同时能及时发现病虫害；

2 主要仪器设备，专业无人机、光谱成像摄像头、4K 摄像头光谱分析器；

3 无人机飞行高度应大于 150m，图像分辨率应大于 1920 像素×1456，空

间分辨率应大于 0.04m，光谱分辨率应大于 3nm；

4 无人机监控作业时，应输入清晰的单波段图像，格式应为 EVI 或 GNDVI；

5 航拍图垂直拍摄，保证无漏项，图像分辨率≥1920 像素×1080 像素，飞

行高度应小于 120m。

https://www.so.com/link?m=b2OUo/YyN7U//77eih77s/Nbs4qgOsqp74cof4g7IiphZQOWEYCdpuA0hk5yVV9rW9P0fR/rDcTsRX3SJhmJkIsgauKYCNtNl5I28iUEH3ZVQ94ec/pYNLMMdkLncEQxpj+WqQTrszUAlTas9sTHr7DtV8hrZYo10YnB1in94jHrNqTs8/rX1nf/SLLDRUWkVSwIaSzBSoUO4HOn3MMk7YLJFF6NwiwJdPtCP7uv+Q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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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地精细化管理

7.1 植物种植调整

7.1.1 绿地内植物栽植超过一定年限，存在植物长势衰弱、植株过密、种植结

构不合理等情况，应进行适当调整。

7.1.2 养护管理过程中的植物调整应根据各地区园林主管部门相关要求，按照

规定的程序进行。

7.1.3 调整方案应充分考虑立地条件，根据绿地的不同特点和功能，选择以乡

土植物为核心的多样性植物品种，遵从以人为本、因地制宜、景观和实用相结合

的原则，创建适宜的植物群落。

7.1.4 养护管理过程中的植物造景提升首先应满足城市绿地性质和功能的要

求，满足人的最根本的使用需求。

7.1.5 根据现场生态环境的不同，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当的植物品种，使植物本

身的生态习性和栽植地点的环境条件基本一致。

7.1.6 养护造景提升应通过养护过程中的观察和调研，采用调整植物的季相和

色相等方式来完善及丰富植物视觉景观效果。

7.1.7 植物种植的密度应合理，坚持节约和可持续的原则。

7.2 绿地清理保洁

7.2.1 绿化生产垃圾重点地区路段做到随产随清，其他地区和路段做到日产日

清，垃圾箱每日倾倒。

7.2.2 绿地整洁，无砖石瓦块和塑料袋等废弃物，并做到经常保洁。

7.2.3 栏杆、园路、桌椅、井盖和牌饰等园林设施完整，做到及时维护。

7.2.4 绿地应保持清洁，无影响景观的杂物、干枯枝叶、树挂、涂鸦等。树下

距树干 2m 范围内无堆物堆料、搭棚设摊、圈栏等影响树木养护管理和生长的现

象。

7.2.5 收集的垃圾杂物和枯枝落叶应及时清运，不得焚烧。

7.2.6 应及时清理各种与绿地无关的张贴物或设施。

7.2.7 各地市针对具有观赏性植物落叶，自主确定清扫时间，保证主干道路干

净整洁。

7.3 附属设施管理

7.3.1 绿地范围内栏杆、桌椅、垃圾箱、井盖、标识牌、健身器材、雕塑小品

等园林设施完整、安全，维护及时，无破损现象，园区内铺装完整，无松动、下

陷、破损等情况。

7.3.2 绿地内各种标识牌规范、齐全，与绿地的景观设计风格一致。

7.3.3 喷灌系统无损坏，喷头处有保护措施，设施设备无漏油、漏水、漏电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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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设施设备物见本色，设施设备上不存在缺漆现象。

7.3.4 设施设备能随时投入运行，符合设计要求，无影响安全运行的隐患。

7.3.5 根据设施设备要求定期进行检修保养。需要年检的设施设备由维修部门

根据年检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到年检部门进行年检。

7.3.6 每月对消防设施做全面安全检查，并认真填写消防安全检查记录，详细

记录各种消防器材的有效时间，结合年检进行保养更新。

7.3.7 对于园林绿地中的建筑及构筑物的管理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保持外观整洁，构件和各项设施完好无损；

2 室内陈设应合理，并保持清洁、完好；

3 应消除结构、装修和设施的安全隐患。

7.3.8 道路和铺装广场的管理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铺装面、侧石、台阶、斜坡等应保持平整，无积水；

2 应保持铺装面清洁、防滑，无障碍设施完好；

3 损坏部分应及时修补，消除安全隐患。

7.3.9 假山、叠石的管理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假山、叠石应保证完整、稳固、安全，不适于攀爬的叠石应配备醒目提

示标志和防护设备；

2 假山四周及石缝不得有影响安全和景观的杂草、杂物。

7.3.10 娱乐健身设施应明确使用要求、操作规程，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大型

游乐设施安全规范》GB 8408 的规定。

7.3.11 给水、排水设施的管理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保持管道畅通，无污染；

2 外露的窨井、进水口、给水口、喷灌等设施应随时保持清洁、完整无损，

寒冷地区冬季应采取防冻裂保护措施；

3 防汛、消防等设备应保持完好、有效。

7.3.12 强弱电、照明、音响、监控等设备管理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定期检测，并保持常年完整、运转正常；

2 设施应保持清洁、有足够照度，无带电裸露部分；

3 各类管线设施应保持完整、安全，太阳能设施应确保完整，运行正常；

4 应确保安全警示标志位于明显位置。

7.3.13 园凳、园椅的管理工作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保持园凳、园椅的外观整洁美观，坐靠舒适、稳固，无损坏；

2 维修与油漆未干时，应有明显标志。

7.3.14 垃圾桶外观应保持整洁完整，无污垢陈渍；箱内无沉积垃圾，无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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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蚊蝇孳生。

7.3.15 应确保牌示的外观整洁，构件完整，指示清晰明显，对破损的牌示应及

时修补或更换。

7.3.16 雨水收集设施应确保雨水收集设施的外观整洁，设施通畅、完整无损，

运行正常。

7.3.17 应确保广播及监控设施的外观整洁，设施完整无损，运行正常。

7.3.18 雨水收集设施管理工作主要注意设施的正常运行及完好外观。

7.4 景观水体

7.4.1 本标准中景观水体的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

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 的要求执行。

7.4.2 景观水体的管理除了对水质的要求外，还应注意其驳岸、池壁及水景设

施的完好、水位的正常、水面的清洁。

7.4.3 应及时清捞水体中的飘浮物，割水草，清理池壁苔藓，保证水体的洁净。

7.4.4 景观水体中植物错落有致，及时清除夹杂的野草，保证水生植物生长旺

盛。

7.4.5 应确保驳岸、池壁，池底安全稳固，无缺损，无渗漏、整洁美观。

7.4.6 应确保安全提示标志明显，位置合理。

7.4.7 应确保水景设施喷泉、瀑布、水系循环、动力及排灌设施等安全完好，

定期维护，正常运作。

7.4.8 景观水体有亲水性要求的可不设护栏，水深处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93 要求增加护栏，易发生溺水的地方设置警

示标志及配备救援物资。

7.5 废弃物处置

7.5.1 城区的绿地、公园及景区等产生的废弃物，应集中收集处理后，用于生

物有机肥、无土栽培基质及有机育苗基质块等的生产，也可以园林覆盖物或堆肥

的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

7.5.2 平原生态公益林、郊野公园等区域产生的废弃物，应集中收集处理后，

作为园林覆盖物或堆肥使用。

7.5.3 山区、浅山区、缓坡地带产生的废弃物应消毒，采取就地粉碎覆盖的方

式进行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病虫枝禁止粉碎还林。

7.5.4 收集点应设置在废弃物资源量大、相对集中的绿地、公园、旅游景点及

林地内，距离主干道距离应在 500m 以内，占地面积 1500 ㎡～2000 ㎡，林地服

务面积以 2，000，000 ㎡～2，600，000 ㎡为宜。

7.5.5 废弃物进入收集点前，应由养护人员按照乔木、灌木、枝丫材、草屑树

https://www.so.com/link?m=bLjCNbX54NTa6FTvTnC+KSE/8A/gEBzRbVdc7jhh4g9qIS3BiFGim0bOc8FbmrcIUvV0OjD3nXrarwfP+MDcSDDa9+lti1js4vs+WxEjBdE022UfHTMMIju3rI6UyOtHc75Wr8i4FouITZwhO0R06DTl5fIg1cLv/H1+XA3892ClMDfth80iE0M9d66Z8BJVrgDEYKSk2HhlopM2OCX9PgjCQANg9vpatMJd9aAJOAqYajeoDd55phQnzoqwV5AVfW/2PBrB2GRjjXkpvK0GIpScXWtijC0rWoab5oKgklJei/axt4VaveuyNP3w=
https://www.so.com/link?m=bLjCNbX54NTa6FTvTnC+KSE/8A/gEBzRbVdc7jhh4g9qIS3BiFGim0bOc8FbmrcIUvV0OjD3nXrarwfP+MDcSDDa9+lti1js4vs+WxEjBdE022UfHTMMIju3rI6UyOtHc75Wr8i4FouITZwhO0R06DTl5fIg1cLv/H1+XA3892ClMDfth80iE0M9d66Z8BJVrgDEYKSk2HhlopM2OCX9PgjCQANg9vpatMJd9aAJOAqYajeoDd55phQnzoqwV5AVfW/2PBrB2GRjjXkpvK0GIpScXWtijC0rWoab5oKgklJei/axt4VaveuyNP3w=
小小少年
引用《北京市地方标准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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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等进行分类，条状材料绑扎成捆，碎片材料包装成袋，包装宜使用可再生材料。

7.5.6 应将园林绿化废弃物单独收集后运送至指定收集点，不可混入有毒有害

垃圾、其他来源垃圾及园林耗材，不可进入生活垃圾收集点、转运站和填埋场。

7.5.7 感染病虫害及含有检疫对象的废弃物，应单独收集处理。

7.5.8 运送至收集点的废弃物应成捆、成袋码放，堆高 2m～3m。

7.5.9 对废弃物进行减量化时，枝丫宜采取切割、粉碎的方法，树叶草屑等宜

采用压缩的方法。采用粉碎方法进行减量化处理时，粉碎机出料口应对准车厢开

口，将废粉碎物直接送入车厢。

7.5.10 采取粉碎处理的废弃物也可直接运回绿地或林地，作为覆盖物使用。

7.5.11 枝丫材修剪物经过一次粉碎处理后，可作为园林覆盖物使用。

7.5.12 树叶、草屑、花枝等易于降解的材料，可直接堆肥。枝丫修剪物可经过

两次粉碎处理后进行堆肥，堆肥产品可作为土壤改良剂使用。

7.6 档案管理

7.6.1 管理制度全面，绿化养护方案及养护技术措施完善，管理得当。

7.6.2 日常养护、设备运行及检修等各项工作记录齐全，病虫害防治记录须有

药剂种类、浓度、防治前后效果观察记录等内容，检修记录应包括维修保养设施

设备名称、位置、时间、检修保养具体情况、故障分析、处理结果、检修人、审

核人等。

7.6.3 对绿地、树木等的变更情况及时入档。

7.6.4 绿地养护管理应记录完整的技术档案，包括绿地建设历史基本情况、养

护过程的动态情况、日常养护日志及养护管理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及其处理结果、

应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成果的单项技术资料等。

7.7 安全保护

7.7.1 绿地的安全保护应注重绿地治安管理，养护结合，配合公安、安保等部

门维护绿地的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

7.7.2 绿地养护工作中对绿地内植物、附属设施的安全隐患应随时排查，特别

是针对极端灾害性天气，提前做好应急方案，随时做好相应的防护、补救等工作。

7.8 红黄牌质量问题警示管理

7.8.1 根据园林绿地所处位置的重要程度和养护管理水平的高低，进行警示。

7.8.2 红牌质量问题警示表示重点区域土地裸露、苗木死亡、脱管情况严重，

以此作为警示依据。

7.8.3 针对养护区域内存在杂草、苗木长势较差，养护人员管理滞后等情况给

予黄牌质量问题警示。

7.8.4 红黄牌质量问题的管理等级标准应符合附录 I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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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乔木、花灌木养护质量等级

序

号
项目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1 整体效果

（1）树林、树丛群落

结构合理，植株疏密得

当，层次分明，林冠线

和林缘线清晰饱满；

（2）孤植树树形完美，

树冠饱满；

（3）行道树树冠完整，

规格整齐、一致，缺株

应小于 3%，树干挺直

（1）树林、树丛群落

结构基本合理，林冠线

和林缘线基本完整；

（2）孤植树树形基本

完美，树冠 2/3 饱满；

（3）行道树树冠基本

完整，规格基本整齐，

无死树，缺株应小于

5%，树冠基本完整统

一，树干基本挺直

（1）树林、树丛具有

基本完整的外貌，有

一定的群落结构；

（2）孤植树树形基本

完美，树冠 2/3 缺失；

（3）行道树无死树，

缺株应小于 8%，树冠

基本统一，树干基本

挺直

2 生长势

枝叶生长茂盛，观花、

观果树种正常开花结

果，彩色树种季相特征

明显，无枯枝

枝叶生长正常，观花、

观果树种正常开花结

果，无大型枯枝

植株长势基本正常，

观花、观果树种基本

正常开花结果，无大

型枯枝

3 排灌

（1）暴雨后 2 小时内

无积水；

（2）植株不得出现失

水萎蔫和沥涝现象

（1）暴雨后 10 小时内

无积水；

（2）植株不宜出现失

水萎蔫和沥涝现象

（1）暴雨后 24 小时

内无积水；

（2）植株失水或积水

现象 1 日～2 日内消

除

4
有害生物

防治

（1）基本无有害生物

危害状；

（2）枝叶受害率应小

于 8%，树干受害率应小

于 5%

（1）无明显的有害生

物危害状；

（2）枝叶受害率应小

于 10%，树干受害率应

小于 8%

（1）无严重有害生物

危害状；

（2）枝叶受害率应小

于 15%，树干受害率

应小于 10%

5

补植完成

时间（适宜

季节）

应小于 3 日 应小于 7 日 应小于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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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花卉养护质量等级

序

号
项目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1 整体效果

（1）缺株倒伏的花苗

应小于 3%；

（2）基本无枯枝、残

花

（1）缺株倒伏的花苗

应小于 7%；

（2）枯枝、残花量应

小于 5%

（1）缺株倒伏的花苗

应小于 10%；

（2）枯枝、残花量应

小于 8%

2 花期 花期一致 花期相差 3日内 花期相差 7 日内

3 生长势

（1）植株生长健壮；

（2）茎干粗壮，基部

分枝强健，蓬径饱满；

（3）花形美观，花色

鲜艳，株高一致

（1）植株生长基本健

壮；

（2）茎干粗壮，基部

分枝强健，蓬径基本饱

满；

（3）株高一致

（1）植株生长势弱；

（2）茎干粗壮，基部

分枝强健，蓬径基本饱

满；

（3）株高基本一致

4 排灌

（1）排水流畅，暴雨

后 1 小时无积水；

（2）植株不得出现失

水萎蔫现象

（1）排水良好，暴雨

后 4 小时无积水；

（2）植株不宜出现失

水萎蔫和沥涝现象

（1）排水基本良好，

暴雨后 6 小时无积水；

（2）植株不宜出现失

水萎蔫现象

5
有 害 生 物

防治

（1）基本无有害生物

危害状；

（2）植株受害率应小

于 5%

（1）无明显有害生物

危害状；

（2）植株受害率应小

于 8%

（1）无严重有害生物

危害状；

（2）植株受害率应小

于 10%

6
杂 草 覆 盖

率
应小于 2% 应小于 5% 应小于 10%

7

补 植 完 成

时间（适宜

季节）

应小于 3 日 应小于 7日 应小于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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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草坪养护质量等级

序

号 项目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1 整体效果

（1）成坪高度应符合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第

7 部分：草坪》（GB/T

18247.7）中开放型绿地

草坪一级要求，平坦整

洁；

（2）修剪后无残留草屑，

剪口无焦枯、撕裂现象

（1）成坪高度应符合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第

7 部分：草坪》（GB/T

18247.7）中开放型绿地

草坪二级要求，基本平

整；

（2）修剪后基本无残留

草屑，剪口无明显撕裂现

象

（1）成坪高度应符合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第

7 部分：草坪》（GB/T

18247.7）中开放型绿地

草坪三级要求；

（2）修剪后基本无残留

草屑，剪口基本无明显撕

裂现象

2 生长势 生长茂盛 生长良好 生长基本良好

3 排灌

（1）暴雨后 2 小时无积

水；

（2）草坪无失水萎蔫现

象

（1）暴雨后 10 小时无积

水；

（2）草坪基本无失水萎

蔫现象

（1）暴雨后 24 小时无积

水；

（2）草坪小范围存在失

水萎蔫现象

4
有害生物

防治

（1）基本无有害生物危

害状；

（2）受害率应小于 10%；

（3）无影响景观杂草

（1）无明显有害生物危

害状；

（2）受害率应小于 15%；

（3）基本无影响景观杂

草

（1）无严重有害生物危

害状；

（2）受害率应小于 20%；

（3）无明显影响景观杂

草

5 覆盖率 应大于 95% 应大于 90% 应大于 85%

6 切边
边缘界线清晰，交错面积

应小于 3%

边缘界线比较清晰，交错

面积应小于 6%

边缘界线模糊，交错面积

应小于 10%

7

补植完成

时间（适

宜季节）

应小于 3 日 应小于 7 日 应小于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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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绿篱养护质量等级

序

号
项目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1 整体效果

（1）生长旺盛，枝叶健

壮，无枯枝枯叶，无缺

苗死苗；

（2）绿篱无缺株，修剪

面平整饱满，直线处平

直，曲线处弧度圆润

（1）生长旺盛，无枯枝

枯叶，基本无缺苗死苗；

（2）绿篱基本无缺株，

修剪面平整饱满，直线处

平直，曲线处弧度圆润

（1）长势一般，无明

显缺苗死苗；

（2）每平方米绿篱缺

株应大于 5%，修剪面

直线处平直，曲线处

弧度破碎

2 生长势 生长茂盛 生长良好 生长基本良好

3 排灌

（1）暴雨后 2 小时内无

积水；

（2）植株未出现失水萎

蔫和沥涝现象

（1）暴雨后 10 小时内无

积水；

（2）植株基本无失水萎

蔫和沥涝现象

（1）暴雨后 24 小时

内无积水；

（2）植株失水或积水

现象 1 日～2 日内消

除

4 有害生物防治

（1）基本无有害生物危

害状；

（2）枝叶受害率应小于

8%

（1）无明显的有害生物

危害状；

（2）枝叶受害率应小于

10%

（1）无严重有害生物

危害状；

（2）枝叶受害率应小

于 15%

5 覆盖率 应大于 95% 应大于 90% 应大于 85%

6
补植完成时间

（适宜季节）
应小于 3 日 应小于 7 日 应小于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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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地被养护质量等级

序

号
项目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1 整体效果

（1）植株规格一致；

（2）无死株，群体景观

效果好

（1）植株规格基本一

致；

（2）基本无死株，群体

景观效果较好

群体景观效果较好

2 生长势 生长茂盛 生长良好 生长基本良好

3 排灌

（1）木本地被暴雨后 2

小时内无积水，草本地

被雨后 1 小时无积水；

（2）植株无失水萎蔫现

象

（1）木本地被暴雨后

10 小时内无积水，草本

地被雨后 4 小时无积

水；

（2）植株基本无失水萎

蔫现象

（1）木本地被暴雨后 24

小时内无积水，草本地

被雨后 6 小时无积水；

（2）植株无明显失水萎

蔫现象。

4 有害生物防治

（1）基本无有害生物危

害状；

（2）受害率应小于 10%；

（3）无影响景观杂草

（1）无明显有害生物危

害状；

（2）受害率应小于 15%；

（3）基本无影响景观杂

草

（1）无严重有害生物危

害状；

（2）受害率应小于 20%；

（3）无明显影响景观杂

草

5 覆盖率 应大于 95% 应大于 90% 应大于 85%

6
补植完成时间

（适宜季节）
应小于 3 日 应小于 7 日 应小于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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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藤本植物养护质量等级

序

号
项目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1 整体效果

（1）植株规格一致；

（2）无死株，群体景观

效果好

（1）植株规格基本一致；

（2）基本无死株，群体景

观效果较好

群体景观效果较好

2 生长势 生长茂盛 生长良好 生长基本良好

3 排灌

（1）木质藤本暴雨后 2

小时内无积水，草质藤

本雨后 1 小时无积水；

（2）植株无失水萎蔫现

象。

（1）木质藤本暴雨后 10

小时内无积水，草质藤本

雨后 4 小时无积水；

（2）植株基本无失水萎蔫

现象

（1）木质藤本暴雨

后24小时内无积水，

草质藤本雨后6小时

无积水；

（2）植株无明显失

水萎蔫现象。

4 有害生物防治

（1）基本无有害生物危

害状；

（2）受害率应小于 10%；

（3）无影响景观杂草

（1）无明显有害生物危害

状；

（2）受害率应小于 15%；

（3）基本无影响景观杂草

（1）无严重有害生

物危害状；

（2）受害率应小于

20%；

（3）无明显影响景

观杂草

5 设施攀附率 应大于 95% 应大于 90% 应大于 85%

6
补植完成时间

（适宜季节）
应小于 3 日 应小于 7 日 应小于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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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水生植物养护质量等级

序

号
项目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1 整体效果
景观效果美观，无残花败

叶漂浮

景观效果美观，基本无残

花败叶漂浮
景观效果一般

2 生长势

（1）植株生长健壮；

（2）叶色正常；观花植

株正常开花结果；花开艳

丽；

（3）枯死植株应小于 5%

（1）植株生长良好；

（2）叶色正常；观花植

株正常开花结果；花色正

常；

（3）枯死植株应小于10%

（1）植株生长基本正常；

（2）观花植株正常开花

结果；

（3）枯死植株应小于15%

3
有害生物

防治

不应出现有害生物危害

状
无明显有害生物危害状 无严重有害生物危害状

4

补植完成

时间（适宜

季节）

应小于 3 日 应小于 7 日 应小于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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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竹类养护质量等级

序

号
项目

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1 整体效果

（1）竹竿挺直，枝叶青

翠；

（2）死竹及枯竹应小于

3%；

（3）有完整的林相

（1）竹竿挺直，枝叶青

翠；

（2）死竹及枯竹应小于

7%；

（3）有完整的林相

（1）竹竿挺直，枝叶青

翠；

（2）死竹及枯竹应小于

10%；

（3）林相基本完整

2 生长势

（1）竹丛通风透光，植

株生长健壮；

（2）新、老竹生长比例

适当；

（3）竹鞭无裸露

（1）竹丛通风透光，植

株生长良好；

（2）新、老竹生长比例

基本适当；

（3）竹鞭基本无裸露

（1）植株生长良好；

（2）竹鞭无明显裸露

3 排灌

（1）暴雨后 2 小时内无

积水；

（2）植株无失水萎蔫现

象

（1）暴雨后 10 小时内无

积水；

（2）植株基本不出现失

水萎蔫现象

（1）暴雨后 24 小时内无

积水；

（2）植株失水萎蔫现象

1日～2 日内消除

4
有害生物

防治

（1）基本无有害生物危

害状；

（2）竹叶受害率应小于

8%；

（3）竹梢、竹竿受害率

应小于 5%

（1）无明显有害生物危

害状；

（2）竹叶受害率应小于

10%；

（3）竹梢、竹竿受害率

应小于 8%

（1）无严重有害生物危

害状；

（2）竹叶受害率应小于

15%；

（3）竹梢、竹竿受害率

应小于 10%

5

补植完成

时间（适宜

季节）

应小于 3 日 应小于 7日 应小于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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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红黄牌质量问题

序

号
项目

等级

黄牌 红牌

1 整体效果

（1）树林、树丛群落结构基本合理，

林冠线和林缘线基本完整；

（2）孤植树树形基本完美，树冠基

本饱满；

（3）行道树树冠基本完整，规格基

本整齐，无死树，缺株应小于 5%，

树冠基本完整统一，树干基本挺直

（1）树林、树丛杂乱，萌蘖枝条繁

杂；

（2）树冠残缺；

（3）苗木缺株情况大于 30%，树冠

2/3 缺失

2 生长势 半生苗占比大于 30% 半生苗占比大于 50%

4 有害生物防治 病虫害情况大于 10%且小于 30% 病虫害情况大于 30%且小于 50%

5 覆盖率 应大于 90% 应大于 85%

6
补植完成时间

（适宜季节）
应小于 7 日 应小于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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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

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

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

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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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GB 8408

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

3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

4 《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GB/T 51168

5 《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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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工程建设标准

城市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管理标准

DB37/T ××××-××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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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为了在我省从事城市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管理的相关人员正确理解和执行

本标准，编写组按照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

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

准正文同等的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本标准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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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条为制定本标准的目的。

1.0.2 本条为本标准的适应范围。本标准适应于山东省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

区（含乡镇建成区）内绿地的养护及管理工作。

1.0.3 本条为本标准与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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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2 本条规定了园林绿化养护工作内容。

3.0.3 本条规定了绿地管理工作内容。

3.0.4 本条规定了养护管理的分级。

3.0.5 本条对乔木、花灌木、花卉、草坪、绿篱植物、地被植物、藤本植物、水生

植物、竹类的养护质量等级提出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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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植物精细化养护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条规定了园林绿化养护中包括的植物基本类型。

4.1.2 本条规定了园林绿化各植物类型在养护中涉及的技术措施。

4.1.3 本条根据《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GB/T 51168 等要求，对

古树名木的养护进行了规定要求。

4.1.4 本条对城市绿化养护进行了分级，并对养护频次进行了规定。

4.2 乔木、花灌木

4.2.1 本条规定了乔木修剪的一般要求。

4.2.2 本条规定了花灌木修剪的技术要求。

4.2.3 本条规定了乔木、花灌木类修剪的安全管理措施要求。

4.2.4 本条规定了乔木、花灌木灌溉与排水的原则、方法及要求。

4.2.5 本条规定了乔木、花灌木施肥的原则、方法及要求。

4.2.6 本条规定了乔木、花灌木有害生物防治的原则、方法及要求。

4.2.7 本条规定了乔木、花灌木中耕除草的原则、方法及要求。

4.2.8 本条规定了乔木、花灌木的调整与补植的要求。

4.3 花卉

4.3.1 本条规定了花卉养护修剪的技术要求。

4.3.2 本条对花卉灌溉与排水的方式、时间进行了规定。

4.3.3 本条对花卉施肥的方式、时间进行了规定。

4.3.6 本条规定了花卉补植的要求。

4.3.7 本条规定了冬季寒冷地区，草本花卉防护的要求。

4.4 草坪

4.4.1 本条对草坪草修剪的方式、时间进行了规定。

4.4.2 本条对草坪灌溉与排水的方式、时间进行了规定。

4.4.3 本条对草坪施肥的方式、时间进行了规定。

4.4.4 本条对草坪清除杂草的方式进行了规定。

4.4.5 本条规定了使用草坪管理作业机械的要求。

4.4.6 本条规定了草坪打孔的要求。

4.4.7 本条规定了草坪补植的要求。

4.4.8 本条对草坪的病害防治应以促壮和预防进行了规定。

4.5 绿篱



44

4.5.1 本条对绿篱及色带养护修的方式进行了规定。

4.6 地被

4.6.1 本条对地被植物分类进行说明。

4.6.2 本条对地被植物的修剪方式进行了规定。

4.6.4 本条对地被植物的施肥进行了规定。

4.6.7 本条对地被的补植进行了规定。

4.6.8 本条对地被植物的冬季寒冷地区防护措施进行了规定。

4.7 藤本植物

4.7.1 本条对藤本植物的修剪进行了规定。

4.7.6 本条对藤本植物的调整与补植方式进行了规定。

4.8 水生植物

4.8.1 本条对水生植物的修剪进行了规定。

4.8.2 本条对水生植物的灌水、排水进行了规定。

4.8.3 本条对水生植物的施肥进行了规定。

4.8.4 本条对水生植物的有害生物防治进行了规定。

4.8.5 本条对易被水中生物破坏的水生植物的栽植方式进行规定。

4.9 竹类

4.9.1 本条对竹类的养护修剪进行了规定。

4.9.2 本条对竹类的灌溉与排水进行了规定。

4.9.3 本条对竹类的施肥进行了规定。

4.9.4 本条对竹类的有害生物防治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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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养护措施

5.1 冬季养护

5.1.1 本条对冬季植物养护管理的时间进行了要求。

5.1.2 本条对植物冬季防寒计划及物质准备进行了要求。

5.1.3～5.1.5 本条对防寒设施的措施进行了要求。

5.2 大树养护

5.2.1 本条对各树种水分管理要求、浇水方案进行了要求。

5.2.2 本条对树木实际生长的肥料管理、施肥时机进行了要求。

5.2.3 本条对土壤管理的松土保墒、换土、植被配植进行了要求。

5.2.4 本条对大树复壮的叶面喷施法、注干施肥法进行了要求。

5.3 立体绿化

5.3.1 本条对常见垂直绿化形式，墙面绿化、棚架绿化、坡面、台地绿化、城市桥

体绿化的形式进行了要求。

5.3.2 本条对植物养护管理的浇水、牵引、施肥、修剪和间移、中耕除草、有害生

物防治的要求、时机进行了规定。



46

6 智慧养护

6.1 自动监控系统

6.1.1 本条对养护过程中的自动喷灌系统的技术要求，系统检测现场土壤湿度、pH

值等信息、控制方式、喷灌技术、管材和管件、管网布置、喷头布置的要素方式进行

了要求。

6.1.2 本条对土壤监控系统的布点数量的布置进行了要求。

6.2 无人机养护管理

6.2.1 本条对植保无人机的挂载量、药箱容量、喷头于植被距离、注意事项进行要

求。

6.2.2 本条对无人机的病虫害识别、养护监控方式、技术指标进行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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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地精细化管理

7.1 植物种植调整

7.1.1 本条规定了绿地内植物栽植超过一定年限应进行适当调整的要求。

7.1.3 本条规定了调整方案应充分考虑立地条件，根据绿地的不同特点和功能，遵

从以人为本、因地制宜、景观和实用相结合的原则，创建适宜的植物群落的要求。

7.1.4 本条规定了养护管理过程中的植物造景提升首先应满足城市绿地性质和功能

的要求。

7.1.5 本条规定了根据现场生态环境的不同，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当的植物品种，使

植物本身的生态习性和栽植地点的环境条件基本一致的要求。

7.1.6 本条规定了养护造景提升应通过养护过程中的观察和调研，采用调整植物的

季相和色相等方式来完善及丰富植物视觉景观效果的要求。

7.1.7 本条规定了植物种植的密度应合理，坚持节约和可持续的原则。

7.2 绿地清理保洁

7.2.1 本条规定了绿化生产垃圾（如：树枝、树叶、草沫等）重点地区路段做到随

产随清，其他地区和路段做到日产日清，垃圾箱每日倾倒的要求。

7.2.2 本条规定了绿地整洁，无砖石瓦块和塑料袋等废弃物，并做到经常保洁的要

求。

7.2.3 本条规定了栏杆、园路、桌椅、井盖和牌饰等园林设施完整，做到及时维护

的要求。

7.2.4 本条规定了绿地应保持清洁，无影响景观的杂物、干枯枝叶、树挂、涂鸦等。

树下距树干 2m 范围内无堆物堆料、搭棚设摊、圈栏等影响树木养护管理和生长的要

求。

7.2.5 本条规定了收集的垃圾杂物和枯枝落叶应及时清运，不得焚烧的要求。

7.2.6 本条规定了应及时清理各种与绿地无关的张贴物或设施的要求。

7.2.7 本条规定了各地市针对具有观赏性植物落叶，自主确定清扫时间，保证主干

道路干净整洁的要求。

7.3 附属设施管理

7.3.1 本条规定了绿地范围内栏杆、桌椅、垃圾箱、井盖、标识牌、健身器材、雕

塑小品等园林设施完整、安全，维护及时，无破损现象，园区内铺装完整，无松动、

下陷、破损的要求。

7.3.2 本条规定了绿地内各种标识牌规范、齐全，与绿地的景观设计风格一致的要

求。

7.3.3 本条规定了喷灌系统无损坏，喷头处有保护措施，设施设备无漏油、漏水、

漏电现象；设施设备物见本色，设施设备上不存在缺漆现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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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本条规定了设施设备能随时投入运行，符合设计要求，无影响安全运行的隐

患的要求。

7.3.5 本条规定了根据设施设备要求定期进行检修保养。需要年检的设施设备由维

修部门根据年检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到年检部门进行年检的要求。

7.3.6 本条规定了每月对消防设施做全面安全检查，并认真填写消防安全检查记录，

详细记录各种消防器材的有效时间，结合年检进行保养更新的要求。

7.3.7 本条规定了对于园林绿地中的建筑及构筑物的管理工作的要求。

7.3.8 本条规定了道路和铺装广场的管理工作的要求。

7.3.9 本条规定了假山、叠石的管理工作的要求。

7.3.10 本条规定了娱乐健身设施应明确使用要求、操作规程，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GB 8408-的规定。

7.3.11 本条规定了给水、排水设施的管理工作应符合的要求。

7.3.12 本条规定了强弱电、照明、音响、监控等设备管理工作应符合的要求。

7.3.13 本条规定了园凳、园椅的管理工作应符合的要求。

7.3.14 本条规定了垃圾桶外观应保持整洁完整，无污垢陈渍；箱内无沉积垃圾，无

异味、无蚊蝇孳生的要求。

7.3.15 本条规定了应确保牌示的外观整洁，构件完整，指示清晰明显，对破损的牌

示应及时修补或更换的要求。

7.3.16 本条规定了雨水收集设施应确保雨水收集设施的外观整洁，设施通畅、完整

无损，运行正常的要求。

7.3.17 本条规定了应确保广播及监控设施的外观整洁，设施完整无损，运行正常的

要求。

7.3.18 本条规定了雨水收集设施管理工作主要注意设施的正常运行及完好外观的

要求。

7.4 景观水体

7.4.1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中景观水体的水质应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

水水质》GB/T 18921 的要求。

7.4.2 本条规定了景观水体的管理除了对水质的要求外，还应注意其驳岸、池壁及

水景设施的完好、水位的正常、水面的要求。

7.4.3 本条规定了及时清捞水体中的飘浮物，割水草，清理池壁苔藓，保证水体的

洁净的要求。

7.4.4 本条规定了景观水体中植物错落有致，及时清除夹杂的野草，保证水生植物

生长旺盛的要求。

7.4.5 本条规定了应确保驳岸、池壁，池底安全稳固，无缺损，无渗漏、整洁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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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7.4.6 本条规定了应确保安全提示标志明显，位置合理的要求。

7.4.7 本条规定了应确保水景设施喷泉、瀑布、水系循环、动力及排灌设施等安全

完好，定期维护，正常运作的要求。

7.4.8 本条规定了景观水体有亲水性要求的可不设护栏，水深处按照《城市居住区

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93 要求增加护栏，易发生溺水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及配备

救援物资。

7.5 废弃物处置

7.5.1 本条规定了城区的绿地、公园及景区等产生的废弃物的处理要求。

7.5.2 本条规定了平原生态公益林、郊野公园等区域废弃物的处理要求。

7.5.3 本条规定了山区、浅山区、缓坡地带废弃物的处理要求。

7.5.4 本条规定了收集点应设置的位置及面积的要求。

7.5.5 本条规定了废弃物进入收集点前，应由养护人员按照乔木、灌木、枝丫材、

草屑树叶等进行分类，绑扎收集的要求。

7.5.6 本条规定了应将园林绿化废弃物单独收集后运送的要求。

7.5.7 本条规定了感染病虫害及含有检疫对象的废弃物的处理要求。

7.5.8 本条规定了运送至收集点的废弃物应成捆、成袋码放的要求。

7.5.9 本条规定了对废弃物进行减量化时，枝丫宜采取切割、粉碎的方法，树叶草

屑等宜采用压缩的方法要求。

7.5.10 本条规定了采取粉碎处理的废弃物也可直接运回绿地或林地，作为覆盖物使

用。

7.5.11 本条规定了枝丫材修剪物经过一次粉碎处理后，可作为园林覆盖物使用。

7.5.12 本条规定了树叶、草屑、花枝等易于降解的材料，可直接堆肥的要求。

7.6 档案管理

7.6.1 本条对管理制度全面，绿化养护方案及养护技术措施进行要求。

6.6.2 本条对日常养护、设备运行及检修等各项工作记录，病虫害防治记录，检修

记录进行要求。

7.6.3 本条对绿地、树木等的变更情况进行要求。

7.6.4 本条对绿地养护管理的技术档案进行要求。

7.7 安全保护

7.7.1 本条对绿地的安全保护进行要求。

7.7.2 本条对绿地养护工作中对绿地内植物、附属设施的安全隐患时排查，极端灾

害性天气的应急方案进行要求。

7.8 红黄牌质量问题警示管理

https://www.so.com/link?m=bLjCNbX54NTa6FTvTnC+KSE/8A/gEBzRbVdc7jhh4g9qIS3BiFGim0bOc8FbmrcIUvV0OjD3nXrarwfP+MDcSDDa9+lti1js4vs+WxEjBdE022UfHTMMIju3rI6UyOtHc75Wr8i4FouITZwhO0R06DTl5fIg1cLv/H1+XA3892ClMDfth80iE0M9d66Z8BJVrgDEYKSk2HhlopM2OCX9PgjCQANg9vpatMJd9aAJOAqYajeoDd55phQnzoqwV5AVfW/2PBrB2GRjjXkpvK0GIpScXWtijC0rWoab5oKgklJei/axt4VaveuyNP3w=
https://www.so.com/link?m=bLjCNbX54NTa6FTvTnC+KSE/8A/gEBzRbVdc7jhh4g9qIS3BiFGim0bOc8FbmrcIUvV0OjD3nXrarwfP+MDcSDDa9+lti1js4vs+WxEjBdE022UfHTMMIju3rI6UyOtHc75Wr8i4FouITZwhO0R06DTl5fIg1cLv/H1+XA3892ClMDfth80iE0M9d66Z8BJVrgDEYKSk2HhlopM2OCX9PgjCQANg9vpatMJd9aAJOAqYajeoDd55phQnzoqwV5AVfW/2PBrB2GRjjXkpvK0GIpScXWtijC0rWoab5oKgklJei/axt4VaveuyNP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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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本条对红黄牌质量问题警示管理的作用进行说明。

7.8.2 本条对红牌质量问题警示管理的依据进行说明。

7.8.3 本条对黄牌质量问题警示管理的依据进行说明。

https://www.so.com/link?m=b2OUo/YyN7U//77eih77s/Nbs4qgOsqp74cof4g7IiphZQOWEYCdpuA0hk5yVV9rW9P0fR/rDcTsRX3SJhmJkIsgauKYCNtNl5I28iUEH3ZVQ94ec/pYNLMMdkLncEQxpj+WqQTrszUAlTas9sTHr7DtV8hrZYo10YnB1in94jHrNqTs8/rX1nf/SLLDRUWkVSwIaSzBSoUO4HOn3MMk7YLJFF6NwiwJdPtCP7uv+Qlw=
https://www.so.com/link?m=bLjCNbX54NTa6FTvTnC+KSE/8A/gEBzRbVdc7jhh4g9qIS3BiFGim0bOc8FbmrcIUvV0OjD3nXrarwfP+MDcSDDa9+lti1js4vs+WxEjBdE022UfHTMMIju3rI6UyOtHc75Wr8i4FouITZwhO0R06DTl5fIg1cLv/H1+XA3892ClMDfth80iE0M9d66Z8BJVrgDEYKSk2HhlopM2OCX9PgjCQANg9vpatMJd9aAJOAqYajeoDd55phQnzoqwV5AVfW/2PBrB2GRjjXkpvK0GIpScXWtijC0rWoab5oKgklJei/axt4VaveuyNP3w=
小小少年
根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要求树木栽植成活率不应低于95%。一级养护应不低于此标准，鉴于影响苗木成活率的客观因素较多，根据工程两年养护期追踪，将一级养护标准定为98%。根据《山东省行道树栽植及养护技术规程》一级养护标准新补植苗木成活率98%以上。

小小少年
根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要求树木栽植成活率不应低于95%。因此将目标作为二级养护一般标准。

小小少年
根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要求地被成坪后覆盖率不应低于95%。因此将目标作为二级养护一般标准。

小小少年
根据山东省平均气温进行时间界定

小小少年
根据《园林绿地养护管理技术规范》来确定。

小小少年


小小少年
为草坪养护一处要点

小小少年
植物种植方案及质量保证措施中补栽补栽应按设计方案使用同品种，同规格的苗木。补栽的苗木与以形成的苗木乔木胸径相差不能超过0.5cm，灌木高度相差不能超过5cm，色块灌木高度相差不能超过10cm。 

小小少年
在水生植物种植施工方案中.追肥一般在植物的生长发育中后期进行。可用浸泡腐熟后的人粪、鸡粪、饼类肥，一般需要2-3次。根据实际情况，界定为不少于1次/年。

小小少年
根据实际施工经验进行制定，防止竹根蔓延

小小少年
《竹类养护技术要求》竹类施肥应符合下列规定：成竹林宜在每年的4～6月份施肥1～2次，肥料以有机肥为主。

小小少年
园林植物的低温伤害表现及如何处理中表明冬季养护的方法以及措施

小小少年
根据山东省部分冬季寒冷地市制定

小小少年
《苗木冬季保温防寒措施养护手册》中表明冬季耐寒性差的植物防寒保护措施

小小少年
《冬季园林植物养护措施》中冬季园林植物养护措施指导确定

小小少年
根据乔木,灌木,草坪种植施工工艺标准来确定

小小少年
在《苗木防寒规范》中确定

小小少年
在《苗木防寒规范》中防寒设备搭设中规定确定

小小少年
《园林绿化植物的施肥及土壤改良方案》中确定

小小少年
《昆明城市立体绿化技术规范》中表明浇水关键时期

小小少年
《昆明城市立体绿化技术规范》中明确

小小少年
《绿化修剪标准》中表明每年5.7.11月进行修剪

小小少年
根据国标：《节水型园林绿地灌溉技术规程》中数据规定

小小少年


小小少年
根据《海绵城市建设工程施工验收与运行维护标准》绿化屋顶灌溉系统材料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给水系统应进行水压实验，实验压力为工作压力的1.5倍，且不应小于0.6Mpa

小小少年
根据大疆植保无人机说明手册制定

小小少年
引用《北京市地方标准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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